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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对受托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单独管理、集中运营、独立核算。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20年度）》，截至

2020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13,950.85亿元。

此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相关社保基金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合近年作

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23）、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600941）、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35）、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30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95）、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658）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社保及养老基金的管理人提供的承诺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社保及

养老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

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

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因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具

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

五零二一组合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特定委托组合之一，符合《承销指

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3.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及管理人提供的调查表、关联关系说明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

法律意见书出具日，社保及养老基金组合及其管理人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

关联关系。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的规

定，社保及养老基金的管理人提供的承诺函，社保及养老基金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

的资金来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且

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相关资金及投资收益均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所有。

5.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富国基金及广发基金作为社保及养老

基金组合的管理人代表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基金组合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

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基金组合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

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三）基金组合系依法设立，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基金合

同应当清算的情形；

（四）基金组合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

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相关资金及投资

收益均属社保及养老基金所有；

（五）基金组合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六）本管理人及本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组合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七）基金组合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

（八）本管理人及本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组合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

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

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四）国盛赋能

1.主体信息

根据国盛赋能提供的营业执照及相关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

具之日，国盛赋能的工商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835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委派代表：寿伟光）

注册资本 253,9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1年05月26日

合伙期限 2021年05月26日至2036年05月25日

经营范围

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

开展经营活动）。

合伙人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司、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台州市国

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天津青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上海国盛资本管理

有限公司、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经本所律师核查国盛赋能的调查表、《营业执照》及现行有效的合伙协议，国盛赋能不

存在营业期限届满、决定解散、因违反法律法规或其他规范性文件被依法吊销营业执照、被

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因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被宣告破产等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

文件以及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国盛赋能于2021年6月4日成立， 基金编号为

SQS794。 本所认为，国盛赋能为合法存续的私募基金，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

限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68692，为合法存续的私

募基金管理人。

2.出资结构

根据国盛赋能提供的营业执照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

日，国盛赋能基金的合伙人类型及出资结构图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比（%） 性质

1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0.79 普通合伙人

2

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00.00 0.79 普通合伙人

3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26,900.00 49.98 有限合伙人

4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40,000.00 15.75 有限合伙人

5

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

40,000.00 15.75 有限合伙人

6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000.00 7.48 有限合伙人

7 天津青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9,500.00 3.74 有限合伙人

8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500.00 3.74 有限合伙人

9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0 1.97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53,900.0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国盛赋能的出资结构如下：

注1：安徽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8.0193%，

该股东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全资子公司；（ii）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1.9807%，该股东为安徽国元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安徽省人民政府持有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

权。 因此，安徽省人民政府为安徽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注2：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情况请见注1，安徽省人民政府为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实际

控制人。

注3：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国盛资本的高管强制跟投平台，出资结构如下：（i）执行

事务合伙人周道洪，国盛资本总经理，占比22.5%；（ii）刘昕，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占比15.5%；（iii）吴琴伟，国

盛资本助理总经理，占比15.5%；（iv）李维刚，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占比15.5%；（v）林静，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占比15.5%；（vi）王剑浩，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占比15.5%。

经核查，国盛赋能基金系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 ）的下属企

业。 主要原因如下：

（1）从控制权角度，国盛资本和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上海盛浦” ）均为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其中，国盛资本为国盛产业赋能基金

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上海盛浦为国盛资本的高管强制跟投平台，不执行国盛

产业赋能基金的合伙事务。 国盛集团持有国盛资本30%的股权， 上海盛浦持有国盛资本

28.59%的股权；上海盛浦已签署《一致行动承诺函》，承诺其作为国盛资本的股东，就所涉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相关事项的决策将与国盛集团保持一致。

（2）从国盛赋能基金出资份额角度，国盛集团直接持有国盛赋能基金49.98%的出资份

额，通过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国盛赋能0.24%的出资份额，合计持有国盛赋

能50.22%的出资份额，为国盛赋能基金第一大份额持有人。

综上，国盛赋能基金系国盛集团的下属企业。

3.战略配售资格

国盛集团是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大型国资运营平台综合体，是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

投资的执行主体，是国家及上海多支大型基金的重要出资人，也是多家上海市属国企及上

市公司的重要股东。 作为上海经济转型升级和国资国企改革的时代产物，国盛集团在创新

国资运营体制机制、推进国有股权运作流动、投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盘活整合国有存量

资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截至2020年末，国盛集团资产总额1,259.44亿元。因此国盛集团

属于大型企业，国盛产业赋能基金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经核查，国盛赋能、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 ）与发行人签署

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约定双方在相关领域内展开战略合作。 合作内容主要如下：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坚定看好荣昌生物的所处行业及未来发展趋势， 非常认可荣昌生

物自主源头性技术创新、行业地位、差异化竞争优势及全球竞争力。 对于荣昌生物，国盛产

业赋能基金能够积极发挥国资运营平台作为出资人的集聚资源、战略协同作用，合力推动

各所属产业集团和其他国资股东及出资人共同为荣昌生物赋能。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真诚希

望带动国盛集团和长三角等地国资运营平台体系与荣昌生物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

系，为荣昌生物在技术研发、临床试验、产品授权、销售渠道、市场推广、上下游资源整合等

方面提供更多渠道和便利，包括：

1、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方面，国盛集团及其发起的基金投资了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汇

伦生物、新天药业、安科生物、腾瑞制药、富祥药业等行业领先企业，该类企业在肿瘤、自身

免疫、心血管及遗传性疾病等治疗领域均有广泛布局。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将协调荣昌生物

与该类企业探讨商业合作研发、BD及市场推广合作机会，加速企业创新及产业化进程；

2、在销售渠道方面，国盛集团是上海医药的重要机构股东。 上海医药作为国内排名前

三的医药流通企业，与荣昌生物在医院准入、销售渠道搭建、院外市场拓展、终端网络维护

及服务支持、智能化物流体系建设，以及创新支付等多方面具有协同效应。 国盛产业赋能基

金将协调荣昌生物与上海医药就境内外商业化渠道拓展开展深入沟通，加速公司产品的商

业化进程；

3、在上海本地布局方面，国盛集团作为上海国资运营平台，是上海多家国资企业的重

要股东，与上海许多区政府在资本运营、产业园区开发等方面保持良好合作。 国盛产业赋能

基金将促进上海地区相关创新园区的国际医药集团与荣昌生物的业务交流和合作，同时为

荣昌生物未来在上海的产业落地提供支持。 ”

综上， 国盛赋能属于与发行人经营业务具有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

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与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关联关系

根据发行人、国盛赋能提供的营业执照，以及国盛赋能提供的调查表等资料，国盛赋能

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国盛赋能提供的承诺函， 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自有资金，

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根据国盛赋能提供

的最近一期财务报表，国盛赋能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认股

协议》中约定的认购资金。

6.与本次发行相关承诺函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国盛赋能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

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或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履行内外

部批准程序。

（三）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

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四）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五）本企业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六）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七）本企业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不与本企业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

（八）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九）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

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

（五）张江科投

1.主体信息

根据张江科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及相关工商登记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截

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之日，张江科投的工商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号1号楼群楼209室

法定代表人 余洪亮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04年10月09日

营业期限 2004年10月09日至2054年10月08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

业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

问机构。

股东 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

根据张江科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调查表等资料，并经本所律师核查，张江科

投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

情形，张江科投已于2014年5月20日登记为私募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为P1002239，为合法

存续的私募基金管理人。

2.股权结构

根据张江科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及本所律师核查，截至本法律意见出

具之日，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团” ）持有张江科投100%股权，上海

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新区国资委” ）持有张江集团100%股

权。 因此，张江科投为张江集团的下属企业，浦东新区国资委为张江科投的实际控制人。 张

江科投的股权结构图如下：

（十） 本公司或资管计划不利用获配股份取得的股东地位影响发行人正常生产经营，

不得在获配股份限售期内谋求发行人控制权。

（十一）本公司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

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 ”

3、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1）基本情况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为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由国务院直接领导，并接受国务院

或国务院授权部门的监督。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是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的管理运营机

构，主要职责包括：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并经国务院批准，受托管理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投资运营；根据国务院批准的范围和比例，可以直接投资运营或选择并委托专业机构

运营基金资产等。

经核查，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广发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发基

金” ）签署的投资管理合同以及广发基金出具的书面确认、承诺函等文件，根据全国社会保

障基金理事会与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国基金” ）签署的委托代理资格的确

认函以及富国基金出具的书面确认、承诺函等文件，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已授权广发

基金管理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一组合，授权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全国社保基

金一一四组合（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一五零二一组合和全国社保基金一一四组合以下合称为

“社保及养老基金” ）。广发基金及富国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进行报备，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已知悉本次战略配售安排，社保及养老基金参与

本次战略配售已经履行相应的投资决策程序。

（2）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社保及养老基金的管理人提供的书面确认，社保及养老基金及其管理人

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3）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2020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社保基金年度报告》及《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

事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 （2020年度）》，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于

2000年8月设立，经国务院批准，依据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定，全国社会保障基金

理事会受托管理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等。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是国家社会保障储备基金，用于人口老龄化高峰时期的养老保险等

社会保障支出的补充、调剂。 全国社保基金由中央财政预算拨款、国有资本划转、基金投资

收益和以国务院批准的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构成。 根据《2020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

社保基金年度报告》，截至2020年末，全国社会保障基金资产总额29,226.61亿元。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根据2015年8月17日国务院印

发施行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委托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基本

养老保险部分结余基金及其投资收益。 根据《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投资管理办法》和全国社

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与各委托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签署的委托投资管理合同，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对受托管理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实行单独管理、集中运营、独立核算。

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2020年度）》，截至

2020年末，基本养老保险基金资产总额13,950.85亿元。

此外，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及相关社保基金组合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组合近年作

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23）、中国移动有限公司（股

票代码：600941）、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35）、新疆大全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303）、中国国际金融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995）、中国邮政储蓄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01658）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因此，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属于具

有长期投资意愿的国家级大型投资基金，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二）项的规定。

根据社保及养老基金的管理人提供的承诺函，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社保及

养老基金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内外部批准

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规、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其基金合同

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4）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根据社保及养老基金的管理人提供的承诺函，社保及养老基金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

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相关资金及投资收益均属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

险基金所有。

（5）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广发基金及富国基金分别代表其作为

投资管理人的社保及养老基金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基金组合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经依法履行

内外部批准程序，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符合其投资范围和投资领域，不存在任何法律、行政法

规、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业协会发布的规范性文件或者

基金合同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二）基金组合具备良好的市场声誉和影响力，具有较强资金实力，认可发行人长期投

资价值，并将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承诺认购数量/金额的发行人股票；

（三）基金组合系依法设立，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基金合

同应当清算的情形；

（四）基金组合所有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为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管

理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和基本养老保险基金，且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相关资金及投资

收益均属社保及养老基金所有；

（五）基金组合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12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

有关规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六）本管理人及本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组合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七）基金组合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不与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

（八）本管理人及本管理人管理的基金组合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

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

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

4、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人寿” ）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

资料，并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大家人寿的基本信息如

下：

企业名称 大家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91110000556828452N

类型 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法定代表人 何肖锋

注册资本 3,079,000万元 成立日期 2010年6月23日

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6号10层1002

营业期限自 2010年6月23日 营业期限至 不限定期限

经营范围

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各类人身保险业务；上述业务的再保险业务；国家

法律、法规允许的保险资金运用业务；经中国保监会批准的其他业务。（企业依法自主选

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转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经核查，大家人寿系依法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大家人寿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大家人寿的出资结构如下：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大家保险

集团” ）直接持有大家人寿99.984%的股权，为大家人寿的控股股东。 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

限公司持有大家保险集团98.23%的股权， 财政部持有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 因此，财政部为大家人寿的实际控制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大家人寿确认，大家人寿与发行人、联系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大家人寿系大家保险集团旗下专业寿险子公司。 大家保险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成立于

2019年6月25日，由中国保险保障基金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上海汽

车工业（集团）总公司共同出资设立，注册资本203.6亿元，是一家业务范围覆盖财产保险、

人身保险、养老保险、资产管理等领域的综合型保险集团。 大家保险集团以保险为主业，下

设大家人寿、大家财险、大家养老、大家资产四家子公司和健康养老、不动产投资、科技创新

三大赋能板块。 大家保险集团各子公司在全国31个省（区、市）设有60家省级分公司、1500

多家地市县级分支机构，机构数量位居行业前列。 大家人寿保险属于大型保险公司，大家人

寿属于大型保险公司的下属企业。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大家人寿作为具有长期投资意愿

的大型保险公司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

第八条（二）项规定。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大家人寿已承诺其认购本次战略配售股票的资金来源全部为业务经营积累形成的未

分配利润等自有资金，不属于保险责任准备金、委托资金或者其他类型筹集和管理的资金，

该自有资金符合其投资方向。 经核查大家人寿2020年度审计报告和其银行账户最近余额情

况，大家人寿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中约定的承

诺认购金额。

（6）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大家人寿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

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

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履行内外

部批准程序。

（三）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

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四）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五）本企业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六）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七）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八）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

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

5、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1）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科投” ）的《营业执照》、公司章

程等资料，并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张江科投的基本信

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张江科技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913100007679066259

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非自然人投资或

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余洪亮

注册资本 100,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04年10月9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龙东大道3000号1号楼群楼209室

营业期限自 2004年10月9日 营业期限至 2054年10月8日

经营范围

创业投资业务，代理其他创业投资企业等机构或个人的创业投资业务，创业投资咨询业

务，为创业企业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业务，参与设立创业投资企业与创业投资管理顾问机

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张江科投系依法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

程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

（2）股权结构和实际控制人

根据张江科投提供的营业执照、公司章程等资料，并经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

查询，截至本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张江科投的股权结构如下：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上海张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江集

团” ）持有张江科投100%股权，上海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浦东新

区国资委” ）持有张江集团100%股权。 因此，张江科投系张江集团的下属企业，浦东新区国

资委系张江科投的实际控制人。

（3）关联关系

经核查，并经张江科投确认，张江科投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4）战略配售资格

根据张江科投的确认，并经核查，发行人和张江科投签署了《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发

行人与张江科投主要合作内容如下：

“荣昌生物目标建成与国际市场前沿同步的全球一流的生物新药研发中心， 聚集全球

创新资源，统筹烟台、美国研发中心，研制出更多疗效优异、安全性更高、更可及的国产生物

新药，并使产品早日走向国际市场，惠及全球患者。 在荣昌生物从事创新、有特色的生物药

产品的发现、开发和商业化过程中，张江科投将利用其突出的资源整合优势，在金融资源、

物理空间、公共资源等领域对荣昌生物提供助力。

（1）金融资源方面，张江科投采取直接投资与基金投资并举、投资和贷款联动的方式，

努力探索科技金融服务链建设，构建陪伴企业成长的全价值链科创服务生态。 张江科投参

与组建了浦东生物医药子基金Ⅰ期，投资、培育生命健康产业链上的成长型科技型企业。 未

来，张江科投将依托张江成熟的生命健康产业，结合自身金融资源，助力荣昌生物深耕张

江，围绕生物医药产业重点布局；

（2）物理空间方面，上海为荣昌生物业务重点发展及布局的地区，目前荣昌生物已在

上海设立子公司荣昌生物医药研究（上海）有限公司，未来计划进一步加强上海研发纵向

的建设。 未来张江科投将依托上海作为全国医药研发中心城市的区位优势，结合园区规划

和发展需求，助力发行人建成全球研发总部、在科研转化、创新药开发等方面产业落地、发

挥生物医药产业集聚的优势，协同发行人与上下游企业战略合作，推动园区主导产业跨越

式发展的同时为发行人的业务发展提供助力；

（3）公共资源方面，张江集聚了一批大科学装置及公共服务平台，跨国龙头研发公共

性服务机构也相继落子张江。 未来，张江科投将依托自身公共服务平台，为发行人的新药研

发、安全评估到临床试验工作提供助力。 同时，结合张江生命健康产业公共资源，助力发行

人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加速商业化进程，获取更多创新成果。 ”

张江集团是上海市浦东新区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全资持有的国有独资公司，截至

2020年12月31日，张江集团合并总资产为841.96亿元，合并报表实现营业总收入为40.70亿

元，实现净利润为18.22亿元。因此，张江集团为大型企业，张江科投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张江科投近年作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上市公司翱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

688220）、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股票代码：688235）、盛美半导体设备（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688082）的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张江科投作为与发行人经营业务

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次发行战略

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一）项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张江科投与发行人、主承销商之间不存在关联

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张江科投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

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张江科投2020年度审计报告和最

近财务报表，张江科投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中

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张江科投已就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出具

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或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履行内外

部批准程序。

（三）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

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四）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五）本企业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六）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七）本企业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不与本企业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

（八）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九）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

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

6、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情况

根据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盛产业赋能

基金” ）《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确认，并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

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基本信息如下：

企业名称

上海国盛产业赋能私募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统一社会代码/注

册号

91310000MA1H3T333H

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执行事务合伙人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委

派代表：寿伟光）

注册资本 253,900万元 成立日期 2021年5月26日

住所 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环湖西二路888号835室

合伙期限自 2021年5月26日 合伙期限至 2036年5月25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

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登记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

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经核查，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系依法成立的有限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

及合伙协议规定须予以终止的情形。已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私募投资

基金监督管理暂行办法》及《私募投资基金管理人登记和基金备案办法（试行）》等规定及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的要求办理了私募基金备案登记手续，备案编码为SQS794，备案

日期为2021年6月9日，基金管理人为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登记编号：P1068692）

（以下简称“国盛资本” ）。

（2）出资结构

根据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营业执照》、合伙协议等资料及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确认，

并于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www.gsxt.gov.cn）查询，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

日，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合伙人及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名称 认缴出资额（万元） 占比（%） 性质

1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2,000.00 0.79 普通合伙人

2

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2,000.00 0.79 普通合伙人

3 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 126,900.00 49.98 有限合伙人

4

安徽省国有资本运营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40,000.00 15.75 有限合伙人

5

台州市国有资本运营集团有限公

司

40,000.00 15.75 有限合伙人

6 云南能投资本投资有限公司 19,000.00 7.48 有限合伙人

7 天津青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9,500.00 3.74 有限合伙人

8 青岛城投金融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9,500.00 3.74 有限合伙人

9

安徽省产权交易中心有限责任公

司

5,000.00 1.97 有限合伙人

合计 253,900.00 100.00 /

注：合计数与各部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存在的差异系由四舍五入造成。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股权结构图如下所示：

注1：安徽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的股东包括：（i）安徽省信用融资担保集团有限公司，持股88.0193%，

该股东为安徽省人民政府全资子公司；（ii）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持股11.9807%，该股东为安徽国元金

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全资子公司， 安徽省人民政府持有安徽国元金融控股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的股

权。 因此，安徽省人民政府为安徽省科技产业投资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

注2：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情况请见注1，安徽省人民政府为安徽国元资本有限责任公司实际

控制人。

注3：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为国盛资本的高管强制跟投平台，出资结构如下：（i）执行

事务合伙人周道洪，国盛资本总经理，占比22.5%；（ii）刘昕，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占比15.5%；（iii）吴琴伟，国

盛资本助理总经理，占比15.5%；（iv）李维刚，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占比15.5%；（v）林静，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兼

董事会秘书，占比15.5%；（vi）王剑浩，国盛资本副总经理，占比15.5%。

经核查，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系上海国盛（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盛集团” ）的下

属企业。 主要原因如下：

①从控制权角度，国盛资本和上海盛浦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上

海盛浦” ）均为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普通合伙人。 其中，国盛资本为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执

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上海盛浦为国盛资本的高管强制跟投平台，不执行国盛产业

赋能基金的合伙事务。 国盛集团持有国盛资本30%的股权，上海盛浦持有国盛资本28.59%

的股权；上海盛浦已签署《一致行动承诺函》，承诺其作为国盛资本的股东，就所涉国盛产

业赋能基金的相关事项的决策将与国盛集团保持一致。

②从国盛产业赋能基金出资份额角度，国盛集团直接持有国盛产业赋能基金49.98%的

出资份额，通过国盛资本间接持有国盛产业赋能基金0.24%的出资份额，合计持有国盛产业

赋能基金50.22%的出资份额，为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第一大份额持有人。

因此，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系国盛集团的下属企业。

（3）战略配售资格

国盛集团是上海市政府批准成立的大型国资运营平台综合体，是上海市政府重大产业

投资的执行主体，是国家及上海多支大型基金的重要出资人，也是多家上海市属国企及上

市公司的重要股东。 作为上海经济转型升级和国资国企改革的时代产物，国盛集团在创新

国资运营体制机制、推进国有股权运作流动、投资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盘活整合国有存量

资产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截至2020年末，国盛集团资产总额1,259.44亿元。因此国盛集团

属于大型企业，国盛产业赋能基金为大型企业的下属企业。 此外，国盛产业赋能基金今年作

为战略投资者认购了晶科能源股份有限公司（688223）、 百济神州有限公司（股票代码：

688235）金鹰重型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301048）、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代码：301078）等上市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

根据国盛集团、国盛产业赋能基金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合作协议》，主要合作内容如

下：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坚定看好荣昌生物的所处行业及未来发展趋势， 非常认可荣昌生

物自主源头性技术创新、行业地位、差异化竞争优势及全球竞争力。 对于荣昌生物，国盛产

业赋能基金能够积极发挥国资运营平台作为出资人的集聚资源、战略协同作用，合力推动

各所属产业集团和其他国资股东及出资人共同为荣昌生物赋能。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真诚希

望带动国盛集团和长三角等地国资运营平台体系与荣昌生物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

系，为荣昌生物在技术研发、临床试验、产品授权、销售渠道、市场推广、上下游资源整合等

方面提供更多渠道和便利，包括：

1、在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方面，国盛集团及其发起的基金投资了上海细胞治疗集团、汇

伦生物、新天药业、安科生物、腾瑞制药、富祥药业等行业领先企业，该类企业在肿瘤、自身

免疫、心血管及遗传性疾病等治疗领域均有广泛布局。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将协调荣昌生物

与该类企业探讨商业合作研发、BD及市场推广合作机会，加速企业创新及产业化进程；

2、在销售渠道方面，国盛集团是上海医药的重要机构股东。 上海医药作为国内排名前

三的医药流通企业，与荣昌生物在医院准入、销售渠道搭建、院外市场拓展、终端网络维护

及服务支持、智能化物流体系建设，以及创新支付等多方面具有协同效应。 国盛产业赋能基

金将协调荣昌生物与上海医药就境内外商业化渠道拓展开展深入沟通，加速公司产品的商

业化进程；

3、在上海本地布局方面，国盛集团作为上海国资运营平台，是上海多家国资企业的重

要股东，与上海许多区政府在资本运营、产业园区开发等方面保持良好合作。 国盛产业赋能

基金将促进上海地区相关创新园区的国际医药集团与荣昌生物的业务交流和合作，同时为

荣昌生物未来在上海的产业落地提供支持。 ”

根据《承销指引》第二章关于“战略投资者” 的规定，国盛产业赋能基金作为与发行人

经营业务具有战略合作关系或长期合作愿景的大型企业的其下属企业，具有参与发行人本

次发行战略配售的资格，符合《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一）项的规定。

（4）关联关系

经核查，截至本专项核查报告出具之日，国盛产业赋能基金与发行人、联席主承销商之

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5）参与战略配售的认购资金来源

国盛产业赋能基金已承诺参与本次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受其

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经核查国盛产业赋能基金最近

一期财务报表，国盛产业赋能基金的流动资金足以覆盖其与发行人签署的《战略投资者认

股协议》中约定的承诺认购金额。

（6）相关承诺

根据《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国盛产业赋能基金已就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出具承诺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本企业为依法设立的有限公司或合伙企业，不存在根据国家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或合伙协议规定应当终止的情形。

（二）本企业具有相应合法的证券投资主体资格，参与本次战略配售已依法履行内外

部批准程序。

（三）本企业为本次配售股票的实际持有人，不存在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

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本企业参与战略配售所用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且参与本

次战略配售符合该资金的投资方向。

（四）本企业不通过任何形式在限售期内转让所持有本次配售的股票。

（五）本企业与发行人或其他利益关系人之间不存在输送不正当利益的行为。

（六）本企业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12

个月。 限售期届满后，本企业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

关规定。

（七）本企业开立专用证券账户存放获配股票，并不与本企业其他业务进行混合操作。

（八）本企业不存在任何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及相关合同规定禁止或限制参与本次

战略配售的情形。

（九）本企业已就本次战略配售的核查事项进行了充分的披露并提供了相关的证明材

料，并保证所披露的信息不存在任何隐瞒、虛假和重大遗漏，确保所提供材料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 ”

（二）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

发行人与上述确定的获配对象签署了参与此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约定

了申购款项、缴款时间及退款安排、限售期限、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的内容不存在违反《中

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规定的情形，内容合法、有效。

（三）配售条件

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均已与发行人分别签署《战略投资者认股协议》，战略投

资者不参加本次发行初步询价（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未参与战略配售的证券投资基

金除外），并承诺按照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确定的发行价格认购其承诺认购的股票数量。

四、是否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根据发行人、战略配售投资者、联席主承销商、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的管理人及全部份额

持有人出具的承诺函，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向战略配售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 《承销指

引》第九条规定的如下禁止性情形：

（一）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商向战略投资者承诺上市后股价将上涨，或者股价如未上

涨将由发行人购回股票或者给予任何形式的经济补偿；

（二）联席主承销商以承诺对承销费用分成、介绍参与其他发行人战略配售等作为条

件引入战略投资者；

（三）发行人上市后认购发行人战略投资者管理的证券投资基金；

（四）发行人承诺在战略投资者获配股份的限售期内，委任与该战略投资者存在关联

关系的人员担任发行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但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

工设立专项资产管理计划参与战略配售的除外；

（五）除《承销指引》第八条第三项规定的情形外，战略投资者使用非自有资金认购发

行人股票，或者存在接受其他投资者委托或委托其他投资者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情形；

（六）其他直接或间接进行利益输送的行为。

五、联席主承销商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联席主承销商经核查后认为：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选取标准、配售资格符

合《实施办法》、《承销指引》等法律法规规定；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符合本次发行战略投

资者的选取标准，具备本次发行战略投资者的配售资格；发行人与联席主承销商向本次发

行的战略投资者配售股票不存在《承销指引》第九条规定的禁止性情形。

保荐代表人：

吴小武 高元

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摩根大通证券（中国）有限公司

2022年2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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